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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傳大學 115 學年度博士班(甄試入學) 

網路登記就讀意願公告 

一、各考生應自行查看是否錄取，有意願就讀本校之正、備取生應於本校規定期限內完       

成網路登記就讀意願(登記流程詳見三)，逾時未完成者以放棄資格論，事後不得以任

何理由要求補登記。 

二、【網路登記就讀意願】正取生、備取生應於 114 年 12 月 08 日 9:00 起至 114 年 12 月

12 日 17:00 止完成「網路登記就讀意願」；本校不另寄通知，逾時未完成登記就讀意

願者，視同自願放棄入學資格，不得以未獲通知為由提出異議。正取生逾時未完成登

記者，其缺額由已完成就讀意願登記之備取生依序遞補。遞補作業自 114 年 12 月 31

日起至 115 年 02 月 24 日止依序遞補，並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及 115 年 02 月 24 日公

告備取生遞補結果後錄取名單，通知遞補備取最後截止日期為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

學當日。倘若仍有缺額，則於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時補足。 

三、網路登記就讀意願流程：學校首頁點選『招生資訊網』點選『博士班甄試入學』點選

『網路登記就讀意願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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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考生報名時，報名資料登錄完成上傳後，所產生之「報名序號」及「通行碼」會回傳

到考生的電子信箱及簡訊，即為此處正備取生登記就讀意願時使用，請妥善留存，不

可遺失，直到驗證報到。 

 

四、甄試錄取生(公告之遞補結果後錄取名單)應依 115 年 06 月 15 日網頁公告之線上報到

方式辦理「驗證報到」手續（首頁點選『招生資訊網』點選『博士班甄試入學』，

詳見線上報到公告。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，其缺額概由博

士班考試入學招生時補足，不得異議。 

 

※附註：符合錄取驗證報到之備取生：指凡名列「驗證報到順序名單」上「說明欄」

註記「名額內(遞補錄取)」之考生。 

「說明欄」註記「名額已滿」之考生：請先等候通知，遇有缺額，將依序以電話通知

遞補報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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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報到重要日程及行事： 

(一) 114 年 12 月 08 日 09:00 至 114 年 12 月 12 日 17:00 止：正取生、備取生-網路登記

就讀意願及查詢。 

(二) 114 年 12 月 22 日 09:00 起至 114 年 12 月 24 日 17:00 止：開放備取生查詢驗證報

到順序名單。 

(三) 114 年 12 月 31 日及 115 年 02 月 24 日 17:00：公告備取生遞補結果後錄取名單。 

(四) 115 年 06 月 15 日：公告錄取生線上報到資訊。預定線上報到時間為 115 年 06 月

24 日 09:00 起至 115 年 06 月 30 日 24:00 止。 

六、申請提前入學： 

本校博士班甄試錄取生，如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結束前取得學位證書或符合教育部

「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」者，得申請提前於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註冊入學，

悉依簡章「貳、招考系所、名額、報考資格附加規定、考試科目及成績計算方式」規

定。其收費標準及各必修科目比照 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辦理，惟欲申請者，請先向系

所查詢第 2 學期課程開設情況，甄試錄取生得於 115 年 01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，經系

所同意後，辦理註冊及選課事宜，入學後須至少修滿四學期以上方可畢業。申請表請

至本校首頁點選『招生資訊網』點選『博士班甄試入學』。 

七、其他重要說明： 

(一) 驗證報到：錄取考生應繳驗(交)學位證書正本或符合同等學力報考資格之證明文

件正本（其上所載資料須與報名時相符，驗畢發還）及影本一份、身分證正本及

正反面影本一份（正本驗畢發還，影本須清晰）。 

(二) 持國外學歷及大陸地區學歷證件者，須符合教育部相關學歷採認規定之規範，繳

交認證之學歷證件、成績單及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

出國紀錄(外國人或僑民者免繳入出境證明)。持大陸地區學歷者需同時繳驗經驗

證後之學位證書及畢業證書。 

(三) 驗證報到時尚未取得證書者，應填具切結書，於切結書期限內補繳，逾期仍未繳

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。 

(四) 各種特殊身份(例如各類公費畢業生、現役軍人等)報考者，能否報考及就讀，悉

由所屬管轄機關自行規範，本校不予審核。如經錄取，未克註冊入學者，視同自

願放棄，不予保留入學資格。 

(五) 經錄取新生，因重病、懷孕、生產或應徵召服兵役者，持有公立或教學醫院診斷

證明或徵集令，於註冊前報請本校核准後，始得保留入學資格，毋須繳納費用。 

(六) 本校博士班甄試入學，通知遞補備取生最後截止日為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當

日，若尚有缺額，概由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時補足。 

 

 


